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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96年9月10日學生就學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8月20日學生就學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3月8日10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3月24日103學年度學生就學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28日104學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9月 12日 106學年度第 1次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6日 106學年度第 4次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3月 1日 112學年度第 3次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2月 26日 114學年度第 4次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輔仁大學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第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為達到協助清寒學生就學，提供經濟上有困難學生必要之幫助，使能順利

完成學業，特設置清寒助學金。依本辦法領取清寒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助

活服務學習。 

第三條 每期清寒助學金之名額，由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依當年度預算經費額度決定之。 

第四條 凡本校在學生具中華民國國籍(不含以陸生、僑生及外籍生身分申請入學

者)，學士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六十分以上（延修生為學業總平均成

績六十分以上）、研究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延修生為學

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之在學學生，得向學

校提出申請： 

一、符合就學優待減免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 

二、家庭年所得低於新臺幣80萬元者。 

三、家庭突遭變故致使家庭經濟艱困者。 

前項清寒助學金之申請，與生活助學金、原住民族學生工讀助學金、原住

民族學生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或其他具有服務學習性質助學金僅得擇一

提出。 

第五條 符合前條資格者，得於每學期本校公告受理申請期日前，填妥申請書，請

導師簽註意見，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 

一、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請領之戶籍謄本。未婚者應含學生本人、父母

或法定監護人;已婚者應含學生本人及配偶。戶籍不同者則須分別請

領且記事欄不可省略。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一年級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免附成績單）。 

除前項文件外，申請人應另行檢附下列資料：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條件申請者，為政府核發之各類就學優待減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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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條件申請者，為國稅局綜合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

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未婚者應含父母雙方與申請人本人，申

請人如為單親子女，則僅含監護人一方；如申請人已婚者，應含申請

人本人及配偶。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條件申請者，為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 

第六條 各學系受理學生申請，並對其資格與條件進行形式審查；通過形式審查人

數有數人者，學系得推薦優先順序。各學系於申請截止日後，應彙整全體

申請案件資料，提交委員會審議，若有餘額則授權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

處)進行第二階段申請審查。符合申請資格人數逾各學系分配名額者，以

家庭年收入較低及家庭經濟現況較困難者優先核給。 

第七條 經委員會核定領取清寒助學金者，每名給與每月清寒助學金七千元，每期

以4個月計，並進行生活服務學習。前項服務學習時數，每月應達30小時，

每期為4個月。請領助學金學生需完成服務時數，其實際工作要項與考評，

由各服務學習單位規定並管理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